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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r. Söllner於民國94年間，經綽號「SAM」之男子安排往返臺灣之飛機機票及食宿費用，並約定協助運輸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至臺灣後，給付美金4,000 元作為報酬，於同年11月5日上午11時許，由綽號「SAM」之男子在泰國曼谷市某停車場內，將裝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罐頭15只放入Mr. Söllner之行李箱內，迄於同日下午4 時25分許，Mr. Söllner搭乘國泰航空班機來臺，於同日晚間11時左右，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，而將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運輸入境。嗣於同日晚間11時50分許，為財政部台北關稅局人員察覺形跡可疑，會同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員警，在前揭機場第一航廈入境海關檢查室當場查獲，並扣得上開裝有海洛因之罐頭15只（合計海洛因淨重5152.68公克，純度百分之75.01 ，純質淨重3865.03 公克；合計罐頭包裝重949.14公克）。
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確定。
（摘自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5年度重訴字第15號判決書）








